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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0/2021_2022__E8_B4_A2_

E6_94_BF_E9_83_A8_E3_c80_310902.htm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

使用税暂行条例》的决定的通知（财税〔2007〕9号）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地方税务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2006年12月31日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的决

定》（国务院令第483号，以下简称《决定》），对1998年制

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的部分内容作了修改，并重新公布。现将贯彻

《决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抓紧调整税额幅度及标

准，扩大征税范围 国务院决定自2007年1月1日起，将城镇土

地使用税每平方米年税额在原《条例》规定的基础上提高2倍

，即大城市由0.5元至10元提高到1.5元至30元；中等城市由0.4

元至8元提高到1.2元至24元；小城市由0.3元至6元提高到0.9元

至18元；县城、建制镇、工矿区由0.2元至4元提高到0.6元至12

元。同时，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以下简称外资企业

）纳入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征税范围。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财政、地方税务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尽快提出切实可

行的税额幅度调整方案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税额幅度原则上应在2006年实际执行税额幅度的基础上提

高2倍。多年未调整税额幅度的地区，调整的力度应大一些。

毗邻地区在制定调整方案时，要注意沟通情况；经济发展水



平相近的地区，税额幅度不应相差过大。要使税额幅度能够

客观地反映本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地价水平。 各市、县人民

政府要结合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利用状况和地价水平等

，合理划分本地区的土地等级，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确定的税额幅度内制定每一等级土地的具体适用税额标

准，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执行。经济发达地

区和城市中心区，原则上应按税额幅度的高限确定适用税额

标准。经济发达地区如需突破税额幅度上限、进一步提高适

用税额标准，须报经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批准。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